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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为促使更多矛盾纠纷实质
性解决在诉前，做深做实诉源治理，切实
减轻当事人诉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
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试行），
进一步落实《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对
规范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作出规
定。规程自2023年8月1日起施行。

规程提出，在诉前调解过程中，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托人民
法院委托鉴定系统提供诉前委托鉴定
服务。诉前鉴定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
原 则 。 当 事 人 可 以 共 同 申 请 诉 前 鉴
定。一方当事人申请诉前鉴定的，应当
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

规 程 明 确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医 疗 损 害 责 任 纠 纷 、财 产 损 害
赔 偿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 纷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产 品 责 任 纠 纷 、买 卖 合 同
纠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以

及其他适宜进行诉前鉴定的纠纷，人
民 法 院 可 以 根 据 当 事 人 申 请 委 托 开
展诉前鉴定。

规程规定，人民法院指派法官或者司
法辅助人员指导接受委派的调解组织开
展诉前鉴定工作，规范审核诉前鉴定申
请、组织协商确认鉴定材料等行为。人
民法院委派的调解组织承担对当事人申
请诉前鉴定的释明引导，对鉴定材料的
审核确认，向当事人送交鉴定书等辅助
性工作，但是否启动诉前鉴定程序，需要
报请人民法院同意。

此外，规程明确了诉前调解中委托鉴
定的具体流程，对诉前鉴定的适用条件、
申请审查、委托办理、鉴定机构选定、鉴定
费用预交、鉴定书的上传与送达、鉴定异
议的提出与处理、诉前鉴定后诉前调解与
诉讼程序的衔接以及重复鉴定的规制等
作出规定。 （记者齐琪）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王优玲、潘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印
发通知明确，将在 106 个社区开展
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完善社区服
务功能，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

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建立
协同机制，将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托育设施
建设、充电设施建设、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家政进社区、“国球进社区”、社区嵌
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统筹
起来，整合有关资源、资金和力量，完
善配套政策制度，指导督促试点社区
细化试点工作方案，落实资金来源、
建设时序和建设运营方式，确保试
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通知指出，各地要聚焦为民、便

民、安民服务，及时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要
指导试点社区开展专项体检，组织
动员居民广泛参与，摸清设施配
套、环境建设、服务治理等问题短
板，分清轻重缓急，制定完整社区
建设项目清单，补齐养老、托育、健
身、停车、充电、便利店、早餐店、菜
市场、“小修小补”点等设施短板，
推进社区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推
动家政进社区，完善社区嵌入式服
务，提高社区治理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

根据通知，该试点为期 2 年，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等部门将分别于 2023 年、
2024 年底前对试点工作情况进行评
估，遴选一批完整社区样板，在全国
范围内宣传推广。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经济参考
报》7月26日刊发文章《新一轮城中村改
造将启 同步推进扩内需惠民生》。文章
称，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
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日前，国
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关于在超
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
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持。

7 月下旬以来，从新一轮老旧小区
改造部署，到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城中村改
造，一系列政策部署直指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居住品质。同时，作为拉动投资的
重要抓手之一，一系列动作将激发上下
游相关产业发展的活力，带动有效投资
和消费，对稳增长、惠民生意义重大。

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持续加码，城中
村改造重要性再度提升。

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积极稳
妥，优先对群众需求迫切、城市安全和社
会治理隐患多的城中村进行改造，成熟
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一项，真正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积极创新改造
模式，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努力发
展各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

“在稳增长、扩内需、促消费的经济
形势下，推进城中村改造无论在供给端
还是需求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战略部署。”广东住房
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

在李宇嘉看来，城中村是城镇化不
彻底或二元分隔的产物。大量年轻人、
新市民、外来人口居住生活于此，却无法
融入城市。同时，其用地性质多为集体
土地，长期游离于城乡规划之外，村民、
村集体自发推进，经营粗放、用地不规
范，甚至违法建设横行，导致城市整体空
间规划割裂，土地利用效率低，发展不均
衡、质量不高的问题突出。

违章建筑、潮湿的小巷、混乱的治
安、基础配套不足，已然成为了城中村的

标志，其不仅降低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也影响到城市面貌和整体形象。广州
天河区中心的著名城中村——石牌村，
占地面积仅 0.73 平方公里，却有十万人
在此居住，房屋建筑密布，被外界称为
另一个世界。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上海首批城
中村改造项目之一，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徐泾镇的蟠龙城中村，从此前小工厂、
小作坊、仓库与民宅犬牙交错，古建筑、
古街道衰败，河道淤塞、垃圾随处可见
……一举变身为白墙黛瓦、檐角飞翘、
草木生辉，浓浓的江南气息含于古韵之
中，富于现代设计感的特色商铺琳琅满
目的古镇。

“我家原来就住在香花桥畔，焕新后
的古镇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环境，还
让我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今年 69 岁
的青浦居民孙永明，是蟠龙老街的“原住
民”，感受到了蟠龙的巨变。

在此背景下，作为城市更新一部分

的城中村改造意义非凡。上海市青浦区
副区长肖辉表示，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
有机体，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
更新，更是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
更新，需要兼顾居住条件改善、历史风貌
保护、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等
复合性功能，从而带动整个片区焕发新
活力，助力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及提升
城市的发展与韧性。

还有更多的城中村正在进行改造或
即将启动改造。这些“城中村”改造项目
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蝶变新生
的空间也化作了发展新增量——植入产
业空间、嵌入公共服务配套，通过顶层规
划“补缺增能”，让居民生活品质、地区发
展能级实现双跃升。

根据上海市房管局信息显示，截至
目前，上海已批准“城中村”改造项目 62
个。根据计划，2023年启动“城中村”改
造项目 10 个；到 2025 年底，中心城区周
边“城中村”项目全面启动；到 2027 年

底，中心城区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全
面完成，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城中村”
改造规模化推进；到 2032 年底，“城中
村”改造项目全面完成。

广州则指出，2023 年，广州全市计
划推进 127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含 46 个
续建项目，12 个新开工项目，69 个前期
项目），重点推进17个城市更新项目，力
争完成 2000 亿元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
资目标。

“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进行城中村改
造，就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对接起来。”李宇嘉认为，启动市政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均等化、全
覆盖”行动，将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到城中
村、覆盖到年轻人、新市民、外来人口，解
决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从而
真正地释放消费潜力和内需。

对城中村改造能够撬动多大投资
规模，民生宏观分析师周君芝算了一
笔账，我国现有超大特大城市 21 个，根
据目前已有 11 个城市公布“十四五”规
划期间投资规模 4.4 万亿元。按照这
一节奏，预计未来三年，21 个超大特大
城市每年城中村改造投资规模或在万
亿元左右。

事实上，除了城中村改造外，另一项
改善民生、提升居住生活质量的重要举
措——老旧小区改造也将提速。近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
门发文，部署各地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实施。要求按照“实施一批、
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原则，尽快自下而
上研究确定 2024年改造计划，条件成熟
的可以提前至2023年开工实施。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提升城市韧
性、到“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超大特大城市“安全供给”，再到老旧
小区改造实现人民群众“安居优居宜
居”，是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也是扩
大内需、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举措，
更是我们可挖掘的蕴藏在民生改善中的
经济增长潜力。 （记者梁倩、郑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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